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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01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聚焦主业，本公司拟出售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霄云）95%的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股权）。董事会授权公司寻找潜在受让方择优出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长办理标的股权出售暨过户等手续并适时签署相关协议。 

上述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及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告 2015-005、006、2015-016 号）。； 

2015 年 4 月 12 日，公司与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

秋知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3.7 亿元。现

就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①交易对方名称：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②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③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辰北大街 1号 

④法定代表人：杜颖 

⑤注册资本： 2500 万元 

⑥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11001714652 

⑦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地产的物业管理。 

⑧主要股东：北京明力华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为 850 万元；

北京凯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1650 万元。 

2、锦秋知春出具书面声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造成上

市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锦秋知春实际控制人为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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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颖，男，身份证号：110105193905171813。 

4、收购股权履约能力问题 

锦秋知春出具书面声明：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货币资金 5亿元，有

足够的资金储备,具备完全的履约支付能力。同时保证上述股权收购资金不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的控股或参股公司。 

5、锦秋知春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 559,782,371.08 元，资产总计

889,205,223.33 元，净资产 446,973,019.03 元，净利润 6,655，122.37 元。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95%的股权（下

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受让甲方

所持的标的公司 95%的股权。 

（一）股权转让相关手续的办理及转让价款的支付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标的

股权的评估值作为确定依据，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4186.66 万元，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3.7 亿元。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以下方式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及支付本次股权转让

价款： 

①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以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3700 万元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定金。 

②鉴于甲方的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街支行借款人民币 13000 万元，并以标的公司名下的位于朝阳区霄云里 3号中

关村建设大厦的土地使用权 2923.45 平方米及全部房屋 13178.13 建筑平方米向出

借方提供抵押担保；鉴于甲方将标的公司 100%股权质押给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乙方在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完成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的解押手续后，2015

年 4 月 27 日前共向甲方指定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部分（含已支付的定

金），即再支付人民币 1.48 亿元。甲方在收到上述款项的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

已清偿上述借款的银行证明。 



关于出售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共  4  页 

第        页 3 

③在甲方办理完成上述房屋及土地解押手续并向乙方提供证明文件后三个工

作日内，双方共同至银行以甲方名义开立共管账户，同时乙方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

变更法人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会、董事会的改组手续等工商变

更所需的资料，双方共同签署工商变更所需文件。在甲方通知乙方其向标的公司管

辖所属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本次股权转让变更至乙方名下的登记申请受理通知

文件之日，乙方预先向共管账户内存入本次股权转让款的剩余 50%部分，即人民币

1.85 亿元。 

（二）过渡期安排 

1、本协议过渡期内，除财务报表披露的应付、应收费用外，目标公司不发生

任何开支。 

2、本协议过渡期内,甲方不得以标的公司为协议主体签订任何合同、协议及其

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若因生产经营确需对外签订的，必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后

方能签订。 

3、过渡期为本协议签署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 

（三）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2、所有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双方的友好协

商予以解决；如争议无法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则本协议任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以下所有条件最终成就之日生效： 

1、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本协议成立； 

2、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3700 万元定金。 

协议签署后，公司将积极督促各方履行协议项下相关内容，并就后续进展情况

予以及时披露。 

备查文件： 

1、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明力华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凯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杜颖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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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4、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声明函。 

5、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